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承接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生堂”）2020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事项。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

荐业务》等相关规定，对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

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748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 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

普通股（A 股）股票 1,877.7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27.40 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21 日止，公司共募集资金 514,489,8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税）14,905,660.38 元，募集资金净额 499,584,139.62 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21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1]000437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80,194,892.72 元，

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53,166,737.48 元；2021 年 6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使用募集资金人民

币 370,232,029.76 元，2023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9,962,862.96 元。累计募集

资金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等后的净额 7,906,538.12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82,295,785.02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在兴业银行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及 2021 年 7 月 20 日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广生堂金塘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塘药业”）、江苏中兴药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药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环球支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3 年 3 月 1 日，鉴于公司保荐机构已发生更换，公司及子公司金塘药业

和中兴药业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述募集资金存储银行重新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

了明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账户余额（元） 存储方式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环球支行 
118110100100257142 73,292,927.19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分行 
591907429610301 7,103,308.08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 
632533893 1,899,549.75 活期 

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中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11,938.92 万元与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余额 8,229.58 万元的差异，系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暂未归还金额、利息、账户维护费等累计

形成的金额；（2）兴业银行福州环球支行账户中有 73,224,141.71 元存放于该专项账户的附

属活期通知存款账户中，此处账户余额做合并列示。 



三、2023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专项核查意见附表：《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募集资金投资

风险，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及市场环境变化，同意公司对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江苏中兴制剂车间建设项目”予以终止，并

将上述项目终止后剩余的募集资金 8,543.49 万元（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

结息金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划

转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将授权相关人员对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处理，对应

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亦随之终止。2024 年 1 月 15 日，本议案在公司召

开的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获得通过。2024 年 1 月 18 日，公司将

剩余募集资金 8,510.52 万元划转至公司基本户。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

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会计师对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3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福建广生堂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4]001100

8166 号），发表意见为“广生堂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

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广生堂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广生堂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规定要求，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附 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9,958.4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96.2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019.5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

用状态 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 

1.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否 26,500.00 24,070.87 660.23 20,642.47 85.76% 2023/3/24 144.54 否 否 

2.江苏中兴制剂车间建设项目 否 12,500.00 11,354.18 336.05 2,843.67 25.0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3.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16,000.00 14,533.36 - 14,533.36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5,000.00 49,958.41 996.29 38,019.50 76.10% - - - - 

超募资金投向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1、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本项目包括投资建设原料药生产基地和制剂生产基地。 

（1）由全资子公司福建广生堂金塘药业有限公司负责执行的原料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已完成建设，目前正在推进药品生

产许可的申请及认证相关前期准备工作，尚未进入原料药的生产阶段； 



（2）由广生堂公司负责执行的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目前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相关药品的生产工作正根据市场需

求及产能状况有序安排且已实现了一定的运营效益。由于相关药品的生产与销售的时间较短，未覆盖完整年度，同时叠加

产能爬坡与固定资产折旧等因素影响，项目效益尚未充分释放。 

2、江苏中兴制剂车间建设项目：结合公司实际产能情况、相关产品最近三年一期的产销情况及未来市场预期，预计现有

产能并通过内部挖潜和技改能够满足现阶段及未来一定期间的市场需求，出于谨慎投资考虑，本项目实施进展缓慢。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根据公

司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及市场环境变化，同意公司对 “江苏中兴制剂车间建设项目”予以终止，并将上述项目终止

后剩余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本议案在 2024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获得通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募投项目建设期内，水飞蓟宾葡甲胺片、参芪健胃颗粒等市场需求和产品销售总体平稳增长，但未发生重大变化，随着近

几年江苏中兴生产组织和管理效率提升、生产工人技术更加成熟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及生产车间的技改升级，相关产品

生产线产能和产能利用率得到进一步优化及提升，结合相关产品最近三年一期的产销情况及未来市场预期，预计现有产能

并通过内部挖潜和技改能够满足现阶段及未来一定期间的市场需求；此外，随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相关的配套法规

出台，药品的生产不再受限于企业自身生产基地的制约，可以通过委托生产等方式，灵活保障产能并减少大额资金投入和

节约生产成本。在前述背景下，现阶段投建江苏中兴制剂车间建设项目必要性不足，不利于保障募集资金的有效利用。鉴

于公司近几年持续的创新药研发投入及经营规模的扩大，且近期公司抗新冠病毒口服小分子 3CL 蛋白酶抑制剂一类创新

药泰中定获批上市销售，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需要有足够的营运资金作为保障，以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及竞

争能力。综上所述，为提升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缓解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运

营风险，根据公司创新战略发展和资源综合调度的需求，本着控制风险、审慎投资的原则，公司决定终止并将该项目全部

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未来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及经营状况，若有需要将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项目建设。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8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53,166,737.48 元。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审核，出具了《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1]0010334 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1）2022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2023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含本数）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时立即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 4,5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目前，前述 4,500 万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已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除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暂未归还外，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本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吴文杰                 周 倩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